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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介口头说好只租一个月
退租时却要交三个月的房租
市住建局提示租客：不要相信口头承诺、不贪图便宜、不住分隔搭建房

进入毕业季，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地入青人员和
大学毕业生租赁住房，租赁市场较为活跃。但由于
租客偏听偏信房屋出租人的口头承诺，或者偏听偏
信相关网络平台发布的虚假房源信息，加之租客普
遍缺乏租赁风险法律意识，造成近期我市出现不少
提前退租违约、延迟或者不予退还租金和押金，租房
承诺前后不一致等信访投诉案件，致使承租人和出
租人利益受损。为此，今年8月初，我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发布《住房租赁风险提示》。

住建部门提醒市民朋友，租住房屋前，建议租客
先登录“青岛市住房租赁市场公共服务系统（https：//
zfzl.qingdao.gov.cn/），查验住房租赁企业或房地产经
纪机构是否在系统中备案公布，并同时查看企业信
用、风险提示等信息，对未在备案公布范围、投诉纠纷
较多的企业要谨慎选择，避免遭遇“不良机构”。

签订租房合同前，租客务必核验房主身份和房
屋不动产权证。出租人若为住房租赁企业，务必查

验房主与该机构签订的书面委托协议书，确保租赁
关系的真实性、合法性。租客务必实地查看拟出租
房屋的实际现状，若发现问题务必要在合同中详细
注明并明确维修责任，做到“不信口头承诺，信合同
约定”。

审慎签订租赁合同，做到“不着急交钱、不贪图
便宜、不轻易签约”。租客可使用《山东省住房租赁
合同（示范文本）》），坚决不在合同签订前以任何形
式交纳定金、中介费和房租。租客应认真阅读和合
同，了解清楚水电暖费、中介费交纳方式、转租退租、
押金退还和违约责任等内容，避免霸王条款、隐形条
款导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租客应当租住以原设计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的
住房，不要承租原始设计为卧室或者起居室再次分
割搭建后的住房，更不要租住原始设计为厨房、卫生
间、阳台、地下储藏室、车库等非居住空间房屋和法
律、法规规定禁止出租的其他情形房屋。

近日，两位年
轻读者拨打青岛
晚报新闻热线，反

映租房公司不兑现口头承诺，遭遇
退租难。租房公司在房屋租赁协议
签订前，对租客提的各种条件统统
答应，比如只租一个月、租金月付等
等，一旦签订一年期协议后，租房公
司便换了一套说辞：只认合同。当
租客按照口头约定提出退房时，租
房公司却提出按照合同办事，要求
租客支付两倍月租金的违约金。对
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讲，等于交
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学费”。

住建部门发布《住房租赁风险提示》
审慎签订租赁合同“不着急交钱、不贪图便宜、不轻易签约”

租住一个月实际支付3个月的租金

小王今年 17 岁，是河北某职业学校的学生。今
年6月看到青岛的招聘广告，趁假期独自一人来到青
岛应聘求职。第一站是西海岸新区，由于应聘人员太
多，他等不了太久，便来到第二站崂山区，找了一份夜
间保安的工作，月收入能达到4千多元。

“这个工作单位给保安提供宿舍，但是人多，同事
打呼噜影响睡眠，我通过青岛一家房产咨询公司在埠
东佳苑租了一间房。签合同之前，我已发现合同期限
是一年，但我明确提出只租一个月，因为一个月后我
要回学校继续完成学业，租房公司口头答应了。8月
20日入住，但是到了9月5日，该租房公司催我续交下
个月的租金。”小王告诉记者。

9 月 7 日记者来到小王租住的埠东佳苑小区，这
是一套110余平方米的套二房，一进门的餐厅被隔出
一间大约 5 平方米的房间，客厅亦被封闭成一个房
间，这样一个套二房变成套四房，小王这间“餐厅房”
租金最便宜，每月 800 元。小王住进来，总共支付了
2418 元，包含一个月房租加手续费 856 元，押金 856
元，预收全年的维修保洁费706元。记者联系到了这
家房产咨询公司工作人员，咨询是否有口头协议，以
及能否为小王退房时，该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只能按
照合同办事。这意味着，小王短租一个月，但押金和
保洁费可能一分钱也要不回来。

合同约定，单方解除合同须支付相当两个月房租
的违约金。小王可以把房子转租，但完成转租之前，
其仍需正常履行合同，而且就算转租成功，仍须支付
半个月房租的“建档费”。该房产咨询公司工作人员
曾向小王表示可以帮忙转租，但是合同约定，其并无
义务为小王转租。就小王目前的情况，他自己想转租
这间房并不容易。

隔出来的单间不隔音“没法住”

今年 6 月，海大研究生毕业的刘女士通过青岛
一家房产咨询公司在崂山馨和小区租了一个单
间。“签约之前，我反复和公司确认，只住两个月，不
住后由对方负责转租。同屋一个室友同样得到了
房产咨询公司的口头承诺。”刘女士表示，她住的房
屋是套三房改成套五房，她住的单间是后来装修隔
出来的，大概有 4 个平方米，只够放一张床，一个月
租金 700 元。

“我刚毕业在小区附近找了一份工作实习，担心
实习期有变动，便提出只租两个月，但是入住时签的
是一年合同，按照‘押一付三’交了3个月的房租。本
来凑合住，但是房产咨询公司隐瞒了房屋瑕疵，这间

房根本不隔音，加之邻居家特别吵，经常凌晨摔门把
我吵醒。在刚刚结束的夏天，水电费高得莫名其妙，
我住的单间没有空调，仅仅 20天就要平摊 1000元的
水电费，个人要承担 200 元。”刘女士说，她要求按照
口头约定提出退房，但是房产咨询公司不给退。

律师：尽量把口头协议落实到纸面上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战明律师表示，
租房首先要避免出现口头协议和书面协议不一致的
情况，签订书面协议时，尽量把口头协议落实到纸面
上。如果签订协议之后，双方又产生口头协议，可以
签订补充协议，以落实口头协议内容。如果协议一方
不想把口头协议落实到纸面上，则应该提高警惕。退
一步讲，口头协议和书面协议不一致，要通过聊天记
录、通话录音等方式进行确认，证明双方在签订书面
协议之外对部分合同内容进行了修改，否则口头约定
的事项很难举证真假。

合同双方若有多个协议，以最新的协议为准。本
案中，租客与租赁公司既有口头协议又有书面协议，
除非口头协议是双方明确同意，且有证据证明，且口
头协议在书面协议之后，否则都要以书面协议为准。
小王和刘女士“口头协议”的权益难以保障。

青岛中院在《合同类纠纷审判白皮书》中提醒消
费者，签订合同在充分发挥“意定之法”的同时，应以
严谨务实态度拟定合同条款，充分考虑到合同履行中
可能存在的风险及需要明确的事项，尤其要对合同终
止、变更、解除等情况进行书面约定，降低履约风险。
消费者还应增强证据意识，注意保存合同磋商、签订、
履行各个环节的证明材料，比如聊天记录、录音、录像
等，全过程留痕。以便一旦出现纠纷，作为有效证据
向法院提交，确保有效维权。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雷林小王租住的隔间。

小王与房产咨询公司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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